
山城区检察院

审讯嫌犯录音录像
晨报讯 山城区检察院新

近在全市基层检察系统率先高

标准建成“数字化审讯犯罪嫌

疑人同步录音录像” 专业管理

系统， 为案件的办理提供了有

力的技术保障。

目前该院办理的所有案件

从受理到办结都通过网络操

作，所有操作都有电子文档、电

子备份。 该院还自主开发研制

了在押人员诉讼情况管理系统

和重点服刑人员管理系统。

同时， 该院还注重全面发

挥检察技术优势， 从财务审查

等工作入手， 多次突破犯罪嫌

疑人利用技术手段和专业知识

设置的障碍， 在多起贪污贿赂

犯罪大案的证据认定上发挥了

重要作用。

（王赵生 刘长轩 王志刚）

李志伟（山城区人民法

院）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

提高，一个家庭拥有的财产

比以往要多得多，而房产通

常是家庭中的大件，从而其

分割问题成为离婚案件中

的焦点问题，而“

80

后”的

房产分割问题尤为突出。相

对于现今的高房价，二三十

岁的青年刚工作不久，积蓄

不多，大部分无力自行支付

房款，小两口共同供房或父

母资助或银行按揭成为很

普遍的现象。 多重出资力

量，使“

80

后”家庭房产的

分割方式也变得错综复杂。

对于各种关于房产的分割

方法， 我认为都有其优点，

也都可能使一方利益随房

屋价值上升受到损害。对于

这点，我认为避免其弊端的

约定夫妻财产制是不错的

选择。约定夫妻财产制是相

对于法定财产制而言的，是

优于法定夫妻财产制适用

的夫妻财产制度，又称契约

财产制度，是意思自治原则

在《婚姻法》中的贯彻和体

现。

我国《婚姻法》规定了

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

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

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

同所有。约定夫妻财产制是

指夫妻在婚前或婚后，以协

议的方式，对双方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以及

婚前财产所有权的归属、管

理、使用、收益、处分及债务

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的清

算等事项做出约定，排除法

定夫妻共同财产制适用的

法律制度。

夫妻对财产归属有约

定且约定明确： 约定的形

式，法律明确要求采取书面

形式。约定的生效条件首先

必须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

生效要件： 合法、 自愿、真

实； 其次符合特别法上要

求， 如保护男女双方平等

等；约定的内容在第三人知

晓时，其对外具有对抗的效

力，对内则对夫妻处理财产

的行为产生约束力。 离婚

时，即使双方对按揭房屋的

处理有异议，只要能举证证

明双方约定了财产归属，处

理这类按揭房较容易，直接

按双方的约定即可。若双方

明确约定了归一方所有的

按揭房屋，另一方以自己所

有的财产参与清偿贷款，并

不改变房屋为个人财产的

性质， 离婚处理财产时，该

房屋为个人财产，剩余未还

贷款是个人债务，对已归还

贷款中属于另一方清偿的

部分，应当予以返还。 约定

了归夫妻共同所有，即使一

方实际没有出资或出资很

少，也不影响房屋属于夫妻

共同财产的性质。

总之，约定夫妻财产制

是一个避免纠纷的很好的

方法。

对于打算结婚

的“80 后”来说，房

子是不可回避的首

要问题。 由于受传

统观念的影响，认

为结婚购房是男方

的义务， 所以目前

大多是以婚前男方

交首付、 婚后夫妻

双方共同还贷为主

要形式。 而夫妻双

方一旦离婚， 房子

的所有权便成为争

执的焦点， 其中较

难处理的当属婚前

单方按揭购房、婚

后双方共同还贷房

屋的分割问题。

2007

年

11

月

8

日，被告王

某因公司经营需要， 向原告李

某借款

10

万元， 期限为一年，

被告王某出具了借据并签名确

认。借款到期后，因被告王某久

拖不还，双方发生纠纷，李某将

王某诉至淇滨区人民法院，要

求还本付息。

法院认为： 被告王某向原

告李某借款， 属于民间借贷关

系，该行为合法有效。 被告王某

取得了借款， 应当按照双方的

约定按时如数归还借款本金。

由于原、 被告双方未书面约定

借款利息， 在诉讼中被告王某

也否认约定了借款利息， 原告

主张利息损失缺乏法律依据，

法院不予支持。 （李辛龙）

未约付息，岂能讨息？

法院不予支持

近日， 淇滨区人民法院对

一起委托合同纠纷案作出判

决， 判令被告丁某支付原告柴

某现金

4000

元。

法院查明， 被告打官司时

曾委托原告全权代理， 并口头

约定按赔偿款的

50%

支付代理

费，后却分文未付。案件在开庭

前经法院调解成功， 原告在实

际调解过程中也付出了一定努

力。

法院经审理认为， 双方虽

未办理书面委托手续， 但已经

构成事实上的委托关系， 只是

报酬多少无书面证实。 鉴于原

告参与了委托事务且支付了差

旅费等必要费用， 遂判令由被

告适当承担。 （李辛龙）

官司调解成功

律师费用也应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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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 法制 ］

张皖豫（鹤壁市世纪唐

人律师事务所）

我国《婚姻法》及相关

法律对一方婚前按揭买房、

婚后共同还贷、离婚时房屋

如何分割问题没有明确规

定。 司法实践中，关于按揭

房屋的产权归属，常见有以

下几种情况：

1.

夫妻一方婚前以个

人财产购买房屋并按揭贷

款，房产证登记在自己名下

的，该房屋应当认定为其个

人财产。 同样，按揭贷款应

为其个人债务。婚后配偶一

方参与清偿贷款，并不因此

改变房屋为个人财产的性

质。 因此，在离婚分割财产

时，该房屋仍应认定为个人

财产，剩余未归还的债务为

个人债务；对于已归还的贷

款，属于配偶一方清偿的部

分，应当予以返还。

2.

对于产权证登记在

一人名下，但配偶方有证据

证明婚前购房时其亦出资

的， 在离婚财产分割时，该

房屋仍为产权登记人的个

人财产，剩余未归还的债务

为其个人债务。但对于首付

款和已归还的贷款中属于

配偶一方出资和清偿的部

分，应当予以返还。

3.

若配偶方有证据证

明婚前是基于双方均认可

所购房屋为共同所有的前

提下进行出资，虽然该房产

登记在一方名下，仍应当认

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时

应当按照共同财产的分割

原则进行处理。 同样，其按

揭贷款为共同债务。

对于按揭房屋的升值

部分， 在按揭购房过程中，

存在着三方当事人和两个

法律关系。 三方即购房人、

出卖方（一般系开发商）、贷

款银行；两个法律关系即购

房人与出卖方之间的商品

房买卖合同关系以及购房

人与贷款银行之间的抵押

贷款合同关系。当购房人与

开发商签订了商品房买卖

合同，付清了首付款并在贷

款银行办理了按揭贷款手

续，贷款银行将贷款划入出

卖方账户，出卖方为购房人

办理了房屋产权证以后，购

房人与出卖方均已履行完

毕合同义务，结束了商品房

买卖合同关系。

房地产管理部门颁发

的房屋产权证，实际上是对

购房人的债权变成物权的

确认。 因此，商品房买卖合

同签订的时间应作为购房

时间，房屋产权仍归购房人

所有。

至于购房人依据合同

约定每月向银行偿还贷款，

该行为属于贷款银行与购

房人因贷款合同而产生的

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影响所

购房屋产权的归属。 因此，

对于因按揭而导致的房屋

归属问题应慎重对待。应当

考虑到一方在婚前按揭购

买房产婚后夫妻双方用共

同财产向银行支付按揭款

时，由于配偶这一部分资金

被购房一方占用，直接导致

另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的投资机会、投资规模以

及生活品质受到一定的限

制和影响。

为贯彻民事法律的公

平、公正原则，平衡夫妻双

方权益，使双方当事人的权

利义务相一致，在没有特别

约定的情况下，夫妻双方共

同还贷部分及房屋相应增

值部分应当视为夫妻共同

财产。

老张和小张是多年的邻

居，平日关系很好，两家素有来

往。 前不久，老张要拆房，找小

张帮忙， 不想拆房过程中墙体

倒塌将小张砸伤。 老张主动垫

付了

1.5

万元医疗费，但仍被小

张诉至法院。

近日， 淇滨区人民法院以

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

害， 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为由， 判决老张再赔偿小张

误工费、 残疾赔偿金等损失共

计

4

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 根据法

律规定， 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

受人身损害的， 被帮工人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小张在帮

助被告老张拆房时， 因房屋墙

体倒塌受伤， 对此被告应承担

赔偿责任。 由于原告受伤后，被

告已经履行了一定义务； 故原

告诉讼请求中误工费、营养费、

就医交通费等的合理部分，被

告应予赔偿。 （李辛龙）

2008

年

12

月

1

日，当淇滨

区人民法院法官将

3000

元交

给某银行的出纳刘某时， 他激

动地说：“多亏了你们， 我们才

挽回了损失，真是太感谢了。 ”

原来， 银行出纳员刘某在

当天结帐时，发现少了

3000

元

钱； 他仔细回忆了当天为储户

办理手续的每一个环节， 又查

了当日的录像资料， 上面清楚

地显示了是一位姓王的储户被

多付了

3000

元钱。 当找到王某

时， 他却拒不承认有此不当得

利。 为此， 刘某将王某诉至法

院， 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王

某返还不当得利所得

3000

元，

并承担该案的诉讼费、鉴定费。

法院依据司法鉴定， 经审

理认为：王某不当得利

3000

元

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遂依法作

出判决， 判令被告王某返还银

行

3000

元。 （李辛龙）

近日， 淇滨区人民法院接

待了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翁要求

解除与老伴的婚姻关系。他称，

夫妻两人已分居多年， 没有感

情，系包办婚姻，因父母在世时

年岁已高，怕他们生气，才拖到

现在。经审查，法院按法定程序

为他办理了立案手续。

近几年来， 老年人离婚现

象呈上升趋势， 原因是这些老

年人大部分是包办婚姻， 随着

社会的发展， 老年人的婚姻观

念有了很大的改变， 他们在物

质生活得到保障的同时， 其精

神生活也不再受传统观念的束

缚， 许多老年人毅然走上法制

之路， 通过法律途径来结束自

己的婚姻。 （李辛龙）

离婚了，房子怎么分？

□晨报见习记者 郭坤

帮工因伤住院

岂能仅付医疗费？

不当得利

岂能装入自己腰包？

八旬老翁要离婚
诉求获支持

２００２

年，天津市的黄先

生与女友仇女士准备结婚，

为了婚后能住上新房子，黄

先生以银行按揭的形式在开

发区购买了一套价值

１６

万

元的商品房， 他用自己多年

的积蓄付了

１０

万元首付款，

剩余款项通过银行每月还款

１０００

元。 不久，黄先生取得

了该房屋的产权证。

２００３

年春季，两人领取

结婚证，喜结连理。 婚后，小

两口共同还贷， 几年后还清

了贷款， 两人对这套房屋产

权没有做任何约定。 随着时

间的推移， 两人的感情出现

裂痕，无法共同生活下去，黄

先生提出了离婚， 仇女士表

示同意。但是，对于房产如何

分割，双方产生不同的意见，

争执不下。此时，黄先生当初

购买的价值

１６

万元的房屋

经评估约为

３０

万元。

仇女士认为， 虽然房屋

产权证是在婚前取得并且登

记在黄先生名下， 但房屋贷

款主要由婚后双方共同偿

还； 该房屋目前的价值减去

黄先生

１０

万元首付款以及

第一年偿还的

１．２

万元贷

款， 其他部分应当属于夫妻

共同财产， 自己有权要求对

这部分共同财产以及房产升

值部分进行分割。

但黄先生认为， 房产证

系婚前申领且房屋产权登记

在自己名下， 是自己的婚前

个人财产， 结婚后产权仍然

归自己所有， 因此不同意分

割。无奈，仇女士只好起诉至

法院， 要求离婚并对房屋进

行分割。

法院审理后认为， 此房

为黄先生婚前个人财产，不

因结婚而自动转化为夫妻共

同财产。 黄先生和仇女士在

婚后没有就该房的所有权达

成约定， 即使仇女士共同还

贷， 也不能取得房屋的所有

权。当婚姻关系不再存续时，

伊仇女士拥有的权利仅是已

付房款的原价及利息的返还

部分， 而不能对婚前按揭房

屋升值产生的孳息主张其他

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送达后， 仇女

士不服， 向天津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

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核心导读

房子归我，

房子归我……

离 婚

案例

法官建议

律师说法


